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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8         证券简称：博实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3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实股份”或“公司”）于2015

年12月30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泰矿冶”）签订《买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博实股份向中泰矿冶

销售（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以下简称“炉前作业机器人”或“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为10,8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合同的签署权限在

总经理权限范围内。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2、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3、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4、经营范围：电石生产、房屋租赁、本公司经营范围内的技术委培、自备

发电。 

5、博实股份与中泰矿冶及其母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泰化学”）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博实股份与中泰矿冶未发生以炉前作业机器人为标的

的销售类业务。 

7、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手中泰矿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泰化学

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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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 

2、合同金额：壹亿零捌佰万元整。 

3、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4、签订时间：2015年12月30日。 

5、交货时间：按中泰矿冶书面通知分批发货，全部设备于2016年12月31日

之前全部到货。 

6、主要违约责任： 

 （1）博实股份未按期交付货物，每逾期一日，应向中泰矿冶支付全部货款5‰ 

的违约金，同时负责赔偿给中泰矿冶造成的损失。 

（2）验收结果与合同约定不符，博实股份应承担违约责任，如给中泰矿冶

造成的损失应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补救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3）双方对本合同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以

任何形式泄露给第三方或使用，否则应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4）合同标的物应由博实股份生产，不得使用其他品牌或贴牌，一经发现，

中泰矿冶有权终止合同，博实股份应向中泰矿冶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博实股份还应承担由此给中泰矿冶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长期致力于机器人及智能成套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炉

前作业机器人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工业机器人装

备，公司在资金、人员、技术及现有产能方面均具备履行本合同及此类合同的能

力。 

2、合同含税金额为10,800万元，是我国高端机器人领域具代表性的自主创

新并批量应用范例，对提升中国在高端智能装备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具积极意义，

对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国家战略的实施，起示范作用。 

3、合同不含税金额为9,230.77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15.19%。此项合同最迟交货期为2016年12月31日，公司将在2016年集中履约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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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无影响，对公司2016年度业绩有积极影响。 

4、炉前作业机器人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战略性新产品，尚未进行规模生产，

目前公司尚不能准确预测其盈利水平。 

5、此项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对合同对方形

成依赖的情况。 

6、关于炉前作业机器人具体研发、技术、应用、对公司的影响等详细情况，

详见公司与本公告一并在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关于（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1）。 

五、风险提示 

此次重大合同是公司首次以炉前作业机器人为标的签订的销售类业务合同，

不排除存在尚未预见的不利因素影响合同标的如期交付、结算等履约事项的发

生，如出现此类风险，将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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